
采购需求

一般性要
求

序号 维度 国内外电影、电视片娱乐内容授权服务

规格
质量
方面

1 用途

许可在以IATA代码为“CA”运营的航空公司航班的机载娱乐系统内，或者在中国国际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Air China）所属航空器的机载娱乐系统（航空器影音娱乐设备中的系
统，包括但不限于机上个人点播系统AVOD、大舱闭路电视、舱内WIFI等）上播放的国内
外电影、电视片。

2 内容
提供内容为国内电影、国外电影、国内电视片（除体育赛事、音乐类节目）、国外电视
片（除体育赛事、音乐类节目）、音乐类节目（包括音乐剧、舞剧、古典音乐、音乐会
、现场演出）、体育赛事。

3 内容安全

符合国家对影视内容播映许可的要求。国内电影应具有国内院线公映许可证；国外电影
应具有国内院线公映许可证或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或中宣部产品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进
出口音像制品审读意见；国内电视片、网剧、网络大电影等节目应具有网络视听节目备
案号或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国产电视动画发行许可证或卫视、网络平台等播出证明；
国外电视片应具有进口音像制品批准单或中宣部产品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进出口音像制
品审读意见等。以上内容与所提交版本一致。符合《国航机舱影视音文化内容安全审核
标准及实施细则》的规定。

4 基本服务要求
遵守《国内外电影片、电视片版权服务采购项目运营时间表》、准确填写《机上娱乐内
容信息表（SDS表格）》等。

5 技术参数 符合《机上娱乐内容母带及图片技术标准》《机上网络各页面图片尺寸及文件格式》

交付
方面

1 供货期限 合同有效期2年，依据订单/确认函（单）确定交付。

2 订单
订单/确认函以电子邮件、信函等书面形式发出。供应商应在收到订单/确认函后根据机
上运营时间按要求回传确认电子邮件、回寄信函。

3 交付物

1、内容完整、符合技术规格及内容安全的国内外电影片、电视片媒体母带；所有电影需
配有中文声道、中英文字幕或外语声道、中英文字幕；
2、拥有该项目要求的完整版权，提供版权链文件；
3、其他物料：准确填写《机上娱乐内容信息表（SDS表格）》、符合技术标准且符合内
容安全审核要求的预告片、海报、剧照、文章以及其它用于航空公司各媒体平台展示或
宣传所需要的物料形式。

4 验收标准

1、能够准确填写《机上娱乐内容信息表（SDS表格）》，如发现提交SDS文件以及各项交
付物中的任何信息有误（包括但不限于媒体物料中的声道、字幕错误等）或因上述问题
导致节目上机后被旅客投诉、发生舆情事件的情况，将受到警告及支付一定金额比例的
违约金或赔偿；
2、按要求提供节目审读意见以及版权链文件（能证明供应商有授权能力及授权期限即
可）；如发现提供虚假或错误版权链文件或审读意见的、版权链文件信息与提供的SDS表
格信息不一致的、或因上述问题影响正常内容运营流程造成被授权方产生经济损失的情
况，将要求供应商支付该节目内容报价的10倍金额的违约金或赔偿。如节目内容的使用
造成与第三方发生法律纠纷的情况，供应商须承担第三方追究的全部法律责任及产生的
经济损失或赔偿。
3、根据内容运营时间要求提供符合技术标准和内容安全审核要求的节目母带及物料。

5 交付时间 订单确认后10个工作日起

6 交付方式 不限于网盘、刻录光盘/硬盘等

服务
方面

1
专人专线
服务

1、须配备一名工作地为北京的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工作职责包括但不限于内容安全审核
、确保内容数据信息准确、了解国航选定内容的所有信息、确保提供内容与国航需求一
致以及负责整体项目的流程把控；
2、供应商指派的项目经理，提供7x24小时专人服务，处理相关咨询、问题反馈等，可随
时进行面对面的业务交流；

2

售后 及时更新片库；交付后发现的质量问题积极、及时修正；提供定制化服务。

发票
供应商需根据双方加盖公章的《确认函》，开具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境外供应商开具符合结算要求的正式发票（invoice），作为结算凭证，并保证发票的真
实性，开票价格为实际价格。中航传媒按季度结算款项。

3 定期回访
每年就产品的使用情况、售后情况等对被授权方进行不少于12次的客户经理回访，发生
业务问题须及时提供整改方案，落实整改措施。


